
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人民政府2023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（含转移支付项目）

部门名称：广州市番禺区司法局化龙司法所 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（资金使用单位） 总计 财政拨款
财政专户拨

款
其他资金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

合计 57.99 57.99 0.00 0.00

广州市番禺区司法局化龙司法所 57.99 57.99 0.00 0.00   

  机构运行辅助经费（公用） 2.00 2.00 0.00 0.00
主要用于保障单位日常办公运转、办公用品及办公设备购置，提升办

公环境，提高单位业务工作综合能力。

1、产出指标：资金足额发放率100%；2、产出指标：资金发放及时率100%；3、产出指标：资金使用合规率

100%；4、效益指标：保障单位正常运行。

  法律宣传工作经费 10.31 10.31 0.00 0.00
弘扬宪法精神，树立宪法权威，加强宪法宣传，营造良好的学法守法

氛围。

1、产出指标：对15村居开展法律咨询及宣传活动，免费发放各类法制宣传资料；2、产出指标：对各村居开

展各类法制讲座、学习班；3、效益指标：法进农村，村民法制意识提高；4、效益指标：法进社区，居民法

制意识提高；5、满意度指标：群众满意度达90%以上；6、效益指标：社会稳定率达100%。

 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24.80 24.80 0.00 0.00
通过开展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项目，使得村居法律服务更加便民快捷

。

1、效益指标：确保每条村居法律顾问按合同规定要求按时按质完成各项活动；2、效益指标：配备的法律顾

问达到考核要求；3、效益指标：使得村居法律服务更加便民快捷，群众不出村居即可得到法律服务；4、产

出指标：接受群众法律咨询100次；5、满意度指标：群众满意度达90%以上；6、效益指标：社会稳定率达

100%。

  人民调解经费 18.38 18.38 0.00 0.00

全面贯彻落实上级工作部署，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职能作用，扎实有效

地预防化解社会矛盾，坚持保稳定、促和谐的工作方针，协调相关部

门，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。

1、产出指标：及时解来访人答咨询的法律问题至少50宗；2、产出指标：当场口头调解20宗以上；3、效益

指标：调解成功率100%；4、效益指标：挽回经济损失；5、满意度指标：群众满意度90%；6、效益指标：社

会稳定率达100%。

  社区矫正 0.50 0.50 0.00 0.00 为落实上级工作要求，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有序推进。

1、效益指标：规范社区矫正工作；2、效益指标：提高教育矫正质量；3、效益指标：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

犯罪；4、产出指标：每名社区矫正人员每月参加教育学习时间不少于八小时；5、满意度指标：群众满意度

达90%以上；6、效益指标：社会稳定率达100%。

  网上巡回法庭试点工作经费 1.00 1.00 0.00 0.00

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落实开展设立网上巡回法庭试点工作,提供司法惠

民服务，落实司法便民措施，开展在线诉讼、调解、巡回审判、法治

宣传等工作，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。

1、效益指标：开展在线诉讼、调解、巡回审判、法治宣传等工作；2、满意度指标：群众满意度90%；3、效

益指标：社会稳定率达100%。4、产出指标：支出合规率100%。

  政法干警医疗补助 1.00 1.00 0.00 0.00
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落实司法部门政法干警医疗改革工作，保障其合

法权益。
1、产出指标：100%按规定支付；2、产出指标：预算控制率100%；3、满意度指标：对象满意度达90%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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